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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负责人（A1）培训通知 
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、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、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

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国家质检总局修订了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作业种类

与项目》。规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负责人必须取得“特种设备安全管

理负责人（A1）”证，根据全市特种隐患排除自查要求。我培训中心将

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开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培训内容 

1、法律法规。2、承压类特种设备的基本知识、使用和管理要求、

应急管理和事故分析。3、机电类特种设备的基本知识、使用和管理要

求、应急管理和事故分析。 

二、培训对象 

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和应急预案负责人（各

单位参训人数不限，考试合格后 50 个工作日发放《特种设备安全管理

人员证》）。 

三、培训时间和地址 

1、时间：6 月 19 日至 6 月 21 日，课时三天。考试日期另行通知。 

2、地址：沪南路 2218 号 BHC 中环中心东楼 608 室。 

四、报名要求 

1、报名人员请到 www.pdzpzx.com 上海市浦东特种设备职业技能

培训中心网站首页右上角“下载中心”下载并填好考核申请表（一式

两份）。2、2 寸白底彩照三张。3、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一张。4、学

历证明一张（大专以上，含大专）。5、企业代码复印件（三证合一的

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）。6、如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请提供开票信

息。 

五、收费标准： 

1、培训费：800 元/人（含教材费、考试费、就餐费等）。 

2、费用缴纳途径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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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培训现场现金支付 

（2）请将培训费汇入指定账户（户名: 上海市浦东特种设备职业

技能培训中心；帐号：03348700040013828；开户行：农行金桥张江高

科技园区支行） 

备注：汇款请注明“负责人培训费”。 

六、其他 

1、请各单位将回执（见附件）传真至培训中心。 

2、培训由上海市特种设备相关专家、教授授课。 

联系人：朱老师  张老师         电话: 50799928   20938868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: 58570212  

友情提示：由于停车位有限且收费（每小时 7 元），建议大家选择公

共交通或将车辆停于宜家、红星美凯龙停车场。 

 

上海市浦东特种设备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

         2017 年 5 月 8 日 

 

附件：  

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负责人（A1）培训报名   回 执 

单位名称  

参训人数（人）  

单位联系人： 

手机： 

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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